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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 年度民專訴字第 46 號 

本判決附件： 

系爭專利一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系爭專利二 

  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活性化合物 I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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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爭專利一請求項 1之技術特徵： 

1A：一種用於治療β-穀甾醇血症之醫藥組合物， 

1B：其包含有效量之式(VIII)表示之固醇吸收抑制劑 

 

 

 

    、或該固醇吸收抑制劑之醫藥可接受鹽或溶劑合物、或其混合 

    物， 

1C：於醫藥可接受載劑中。 

 

系爭專利二請求項 1之技術特徵： 

1A：一種用於治療及/或預防哺乳類中血管病況、動脈硬化、高膽固 

    醇血症、麥硬脂醇過多症、中風、糖尿病、肥胖症或用以降低   

    血漿中固醇及/或類固醇量之組合物， 
1B：其包括：(a)10重量百分比活性化合物 I 

     

     

1C：(b)55重量百分比乳糖單水合物 

1D：(c)20重量百分比微晶纖維素 NF 

1E：(d)4重量百分比聚乙烯吡咯烷酮(K29-32)USP 

1F：(e)8重量百分比交聯甲基纖維素鈉 NF 

1G：(f)2重量百分比月桂基硫酸鈉 

1H：及(g)1重量百分比硬脂酸鎂 

 


